附件1

2017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游泳救生
项目预赛暨2017年北京市游泳救生员
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名单
主  任：孙学才   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、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席
副主任：陈  杰   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、北京市体育总会副主席
        杨海滨   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、北京市体育总会副主席
卢宏泽    北京市体育局副巡视员、北京市体育总会副主席
委  员：张朝晖    北京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
        李华君    北京市体育局法规宣传处处长

史江平    北京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
        于立超    北京市体育局人事处处长      
        陆  波    北京市体育局人事处副处长

王品熙    北京市体育总会秘书长

        张华伟    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主任
办公室主任：
        陆  波（兼）北京市体育局人事处副处长
办公室副主任：
        张华伟（兼）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主任
        贠冬梅    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副主任
附件2
2017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游泳救生
项目预赛暨2017年北京市游泳救生员
职业技能大赛竞赛规程
一、举办单位
主办单位：北京市体育局
          北京市体育总会

承办单位：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
          北京鼎辉创达科技有限公司
　　 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英东游泳馆
协办单位：各区体育局
二、时间与地点
时间：2017年9月20日（星期三）
地点：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英东游泳馆
三、竞赛内容
（一）个人竞赛
1.救生知识竞赛
2.心肺复苏
3.50米救生全能赛
（二）团体竞赛
无竞赛项目。以各队成绩最好的4个个人积分成绩总和作为团体成绩排列名次，如不满4人，则取该队所有队员的积分成绩之和排列名次。
四、参赛人员范围
在游泳场馆从事游泳救生工作的全职工作人员，政治合格、爱岗敬业，具有扎实的游泳救生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专业技能。
参赛人员须累计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（持“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”人员须累计从事相关工作2年以上）。
五、参加办法
（一）参赛选手必须身体健康，报到时签署由赛事组委会提供的《自愿参赛保证书》（见附件3）。
（二）以各区为单位组队参加，各代表队限报领队1人、教练1人、工作人员1人、参赛选手4-8人（见附件4）。
六、竞赛规则
（一）救生知识竞赛
1.救生知识竞赛：闭卷机考。总分100分，比赛时间：60分钟，题型为选择题和判断题等。内容参照国家职业资格游泳救生员（游泳池救生）专业理论考试内容。采用计算机答题方式，所有试题由国家体育总局职鉴指导中心组卷。
2.名次录取：按照得分由高至低排名，得分相同，名次并列（无下一名次）。
（二）心肺复苏
1.参赛人员：比赛选手（1人）
2.竞赛办法：裁判员发出开始信号后，比赛选手按照心肺复苏操作步骤（检查意识、高声呼救——清除口中异物——打开呼吸道——判断呼吸——口对口吹气——检查脉搏——定位按压）完成比赛。比赛选手应按要求在3分钟内对心肺复苏模拟人完成两个循环的心肺复苏操作，完成后举手示意“施救成功”，裁判员记录完成时间并对操作完成情况进行评分。
3.判罚标准：裁判员依据《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实施细则》要求对比赛选手在心肺复苏七个步骤中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分。如果出现心肺复苏操作程序错误、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比赛，则视此项成绩无效，计零分。
4.名次录取：按照评分由高至低排名，分值相同完成比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。
（三）50米救生全能赛
1.参赛人员：比赛选手（1人）
2.竞赛办法：
参赛选手由出发端做好准备，裁判员发出出发指令后，参赛选手须采用跨步式或蛙腿式方式入水，迅速游至12.5米处下潜钻过障碍网（通过障碍网后身体至少露出水面一次），再继续前游至25米处下潜，用手将池底假人在5米安全区内运送上水面，采用双手托腋法方式将假人拖带运送至50米终点处，用身体任何部位触壁，完成比赛。
裁判员记录参赛选手完成比赛用时及犯规情况。
3.犯规判罚标准
（1）未采用蛙腿式或跨步式入水方式。
（2）从12.5米处障碍的上方通过。
（3）在潜过障碍之后，打捞假人之前，身体没有露出水面一次。
（4）托起假人到水面的距离超过5米安全区。
（5）安全区域外，假人口鼻浸没水中。
（6）拖带假人时未采用双手托腋的拖带技术，或压迫假人颈动脉处。
（7）终点前，比赛选手放开假人。
（8）到达终点时，没有触池壁。
4.名次录取：按照完成比赛用时成绩录取名次。被判罚犯规者，此项比赛无成绩。
七、竞赛计分
（一）个人竞赛
根据参赛选手每项比赛的得分进行排名，三项比赛名次之和为参赛队员个人排名总积分，个人总积分低者名次列前，如得分相同，则依次按照心肺复苏、50米救生全能赛、救生知识竞赛单项排名决定名次。
（二）团体竞赛
取各队伍参加个人项目比赛的队内个人总积分前四名进行积分相加，即为该参赛队的团体总积分，团体总积分低者名次列前，如得分相同，则依次按照心肺复苏、50米救生全能赛、救生知识竞赛单项排名决定名次。
八、仲裁与裁判
仲裁组长、仲裁委员、裁判长、裁判员由大赛组委会选派。
九、奖项设置
（一）个人奖项
1.比赛设个人一等奖3名、二等奖5名、三等奖7名，由组委会颁发证书。
2.根据有关规定，向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及三等奖的人员颁发物质奖励。
3.一二三等奖选手获得入选北京队集训资格。通过队内训练及选拔赛，确定8名选手组成北京代表队参加全国决赛。
4.参加本次比赛的参赛个人，按不超过参赛总人数10%的比例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规定晋升国家职业资格一级。
（二）团体奖项
1.比赛设团体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5名，由组委会颁发证书。
2.根据有关规定，向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及三等奖的代表队颁发物质奖励。
（三）其他奖励
1.设优秀团体组织奖，由组委会对在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团体组织颁发证书。
2.设特别贡献奖，由组委会对支持比赛筹办工作的单位颁发证书。
十、比赛报名
1.报名时间：2017年9月8日前将报名材料快递至大赛组委会。
2.提交材料：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、《参赛个人信息表》（附件3）、《参赛报名表》（附件4）。

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附件3
参 赛 个 人 信 息 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照片张贴处

	身份证号
	
	

	职业资格证书号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从事本职业工作年限
	
	联系方式
	

	自愿参赛保证书
一、自愿报名参加本次大赛及一切相关活动；
二、遵守大赛规则和规程，服从组委会的安排；
三、本人已做好参赛准备，自愿承担大赛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伤害，同意组委会不承担由于意外伤害带来的任何形式的赔偿；
四、在比赛期间接受医疗机构提供的应急救治，承担送往医疗机构继续治疗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；
五、同意大赛组委会指定媒体和合作伙伴无偿使用本队参赛人员的肖像、姓名、声音和其它个人资料用于大赛的宣传和推广；
六、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以上内容，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


附件4
参 赛 报 名 表
区体育局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参赛工作人员信息
	领队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手机：

	教练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手机：

	工作人员姓名：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手机：


参赛选手信息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身 份 证 号
	手机电话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
	北京市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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